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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选表彰全市城乡妇女
岗位建功先进集体（个人）的通知

各区县妇联，市“双学双比”“巾帼建功”竞赛活动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高新区、文昌湖区组织人事部，市直机关妇工委，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五中全会和群团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中央、省市有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决策部署，通过选树典型、宣传先进，引领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践，为推进我市经济转型升级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经研究决定，在全市开展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名额
市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40个，市巾帼建功标兵50名，市巾帼文明岗50个，市巾帼增收带头人40名，市巾帼建功十大标兵10名，市巾帼增收十大标兵10名。

二、评选条件

（一）市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1、表彰对象为各级“双学双比”“巾帼建功”竞赛活动协调组织成员单位或为妇女发展工作提供大力支持的有关单位。

2、重视支持城乡妇女发展工作，积极为城乡妇女创业就业、增收致富提供培训、信息、技术、资金等服务，在推动城乡妇女增收致富、创业发展等工作中作出积极贡献，成绩突出。

3、积极开展“巾帼建功”竞赛活动，教育培训、评选表彰和“巾帼文明岗”、行业标兵、岗位明星争创活动抓得深入扎实，富有实效，社会反响好，影响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人才效益并举，为女干部、女职工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条件。
4、原则上曾荣获区县级以上荣誉称号。
（二）市巾帼文明岗评选条件

1、岗位职工3人以上，其中女性占60%以上，岗位负责人中至少有一名女性。

2、岗组成员政治立场坚定，积极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及本系统、本行业和本单位的规章制度，树立和倡扬社会主义荣辱观。

3、成员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爱岗敬业，熟练掌握业务技能，创新增效，岗位建功，团结协作，在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工作中贡献突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人才效益显著，成为行业榜样。

4、岗位管理规范，能从本行业、本系统、本岗位实际出发，制定目标措施，规范服务标准，明确岗位责任。做到工作有计划、有细则、有记录、有考核，岗位人员照片、承诺、监督电话、岗位职责上墙，岗位显眼处要摆放争创省级“巾帼文明岗”的标识，建立健全创建工作。
5、成员诚实守信，办事公道，优质服务，自觉奉献社会，积极参与扶贫助困、植树护绿、“春蕾计划”、“岗村联动”等社会公益活动，献爱心，讲奉献，受到公众好评，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6、原则上曾荣获区县级或行业（系统）荣誉称号。 

（三）市巾帼建功标兵评选条件

1、表彰对象为积极参加“巾帼创新业，建功十二五”活动，为推动行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出突出贡献的各行业优秀女性；新经济、新科技领域中业绩突出的高知识、高技能女性人才；组织妇女参与城乡岗位建功活动的妇女工作者等。

2、发扬“四有”、“四自”精神，对“巾帼建功”活动意义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工作成绩突出，群众威信高，在本单位、系统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示范性。

3、在本职工作岗位刻苦钻研，熟练掌握本岗位职业技能，爱岗敬业，在提高自身素质上创先进，在服务社会上争优秀，在本单位、本系统业绩显著。

4、具有先进的性别理念，良好的职业道德，务实的工作作风，文明的服务礼仪，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突出贡献。

5、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开拓创新意识，热爱妇女工作，勇于创新，奋发进取，积极协调与行业、部门、妇女群众的关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和妇女群众实际开展工作，为城乡妇女发展工作创新发展出谋划策，积极协调，成绩突出。
6、原则上曾荣获区县级或行业系统荣誉称号。
（四）市巾帼建功十大标兵评选条件

符合市巾帼建功标兵评选条件，事迹更加突出，成效更加显著，更具典型性和先进性。原则上曾荣获市巾帼建功标兵称号，本次评选的市巾帼建功标兵中事迹特别突出的也可推荐。

（五）市巾帼增收带头人评选条件

1、表彰对象为在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和运用方面起到示范辐射作用，在增收致富、造林绿化、创业就业方面成绩突出，积极带动农村妇女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共同致富，具有良好社会形象和广泛影响力的女企业家、女带头人。

2、成绩突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在增收致富、造林绿化、创业就业等方面成绩突出。
    3、带动性强。在科技培训、科技推广和科技运用方面起到示范、辐射作用，积极带动农村妇女共同致富。
    4、信誉度高。诚信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形象，社会影响力强。
    5、热心公益。扶弱帮困、团结邻里，热心为农村妇女办实事、办好事。 

6、原则上曾荣获区县级以上荣誉称号。

（六）市巾帼增收十大标兵评选条件

符合市巾帼增收带头人评选条件，事迹更加突出，成效更加显著，更具典型性和先进性。原则上曾荣获市“双学双比”活动女能手或市巾帼增收带头人称号，本次评选的市巾帼增收带头人中事迹特别突出的也可推荐。

三、推荐要求
1、各市、各单位在上报推荐名单时，要充分考虑行业、城乡分布和代表性。推荐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时，多向基层倾斜，推荐市巾帼建功标兵时，妇联干部名额不超过30%。

2、各类先进由各区县、各单位按分配名额进行推荐，经审核后，填报相对应的推荐表（一式三份，A4纸正反面打印）。

3、市巾帼增收十大标兵、巾帼建功十大标兵候选人由各区县、行业系统按照评选条件各推荐1名。附2000字左右事迹材料和500字左右事迹简介，市妇联在认真审议、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择优确定市巾帼增收十大标兵、巾帼建功十大标兵正式候选人各10名，通过淄博妇女网向社会公示，同时授予她们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请各区县妇联、各单位于2016年2月3日前，将推荐表、推荐名单汇总表、事迹材料等推荐材料按要求上报市妇联发展部。

四、联系方式

市妇联发展部

联系人：张玉芝  
联系电话：0533—3160987  
电子邮箱：zbflfzb@126.com
附件：1、市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个人）名额分配表
      2、市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推荐表
3、市巾帼文明岗推荐表
      4、市巾帼建功标兵推荐表
5、市巾帼增收带头人推荐表
6、市巾帼建功十大标兵推荐表
7、市巾帼增收十大标兵候选人推荐表
                           淄博市妇联

                         2016年1月13日

	淄博市妇联　　　　　　　            2016年1月13日印发


附件1
市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个人）名额分配表
	单位
	先进集体
	巾帼建功标兵
	巾帼文明岗
	巾帼增收带头人

	张店区
	4
	4
	3
	4

	淄川区
	4
	4
	3
	5

	博山区
	4
	4
	3
	5

	周村区
	4
	4
	3
	4

	临淄区
	4
	4
	3
	5

	桓台县
	4
	4
	3
	5

	高青县
	4
	4
	3
	5

	沂源县
	4
	4
	3
	5

	高新区
	1
	1
	1
	1

	文昌湖区
	
	
	1
	1

	市直机关工委
	2
	3
	3
	

	市教育局
	
	1
	1
	

	市公安局
	2
	1
	
	

	市财政局
	
	1
	
	

	市人社局
	
	1
	1
	

	单位
	先进集体
	巾帼建功标兵
	巾帼文明岗
	巾帼增收带头人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市交通运输局
	
	1
	1
	

	市卫生局
	
	1
	1
	

	市国税局
	
	1
	1
	

	市地税局
	
	1
	1
	

	市建行（系统）
	
	
	1
	

	市工行（系统）
	
	
	1
	

	市人行（系统）
	
	
	1
	

	市中行（系统）
	
	
	1
	

	高校
	
	1
	1
	

	淄博联通公司
	
	
	1
	

	淄博移动公司
	
	
	1
	

	山东铝业公司
	
	
	1
	

	淄博矿业集团
	
	
	1
	

	淄博供电公司
	
	
	1
	


附件2
市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推荐表

	单位名称
	
	负责人姓名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主要事迹

	

	曾获区县级以上荣誉称号
	         

	推荐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县妇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妇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市巾帼文明岗推荐表
	岗位名称
	
	获区县级岗时间
	

	岗位人数
	
	女职工数
	
	联系电话
	

	女性负责人姓名
	
	年龄
	
	职务
	

	主要事迹

	

	曾获区县级以上荣誉称号
	

	推荐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县妇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妇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市巾帼建功标兵推荐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民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电话
	

	工作单位
	
	职务
	

	通讯地址
	
	邮编
	

	主    要    事    迹

	

	曾获区县级以上荣誉称号
	

	推荐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县妇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妇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5
市巾帼增收带头人推荐表

	姓   名
	
	年龄
	
	民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称或职务
	
	电话
	

	2014年收入
	
	2015年收入
	

	主要事迹

	

	曾获区县级以上荣誉称号
	

	推荐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县妇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妇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市巾帼建功十大标兵推荐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民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电话
	

	工作单位
	
	职务
	

	通讯地址
	
	邮编
	

	主    要    事    迹

	

	曾获区县级以上荣誉称号
	

	推荐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县妇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妇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7
市巾帼增收十大标兵候选人推荐表

	姓   名
	
	年龄
	
	民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称或职务
	
	电话
	

	2014年收入
	
	2015年收入
	

	主要事迹

	

	曾获区县级以上荣誉称号
	

	推荐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县妇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妇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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